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男，****年 ** 月 ** 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身份证号码：******。 

被申请人：清远市公安局。 

行政复议请求：因对被申请人交通警察支队市区大队“清公（交）决字[2010]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特要求撤销行政处罚。
事实和理由：
一、申请人认为行政处罚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申请人于****年**月**日下午驾驶粤R*****轿车临时停靠在清远市连江路（城南市场北侧路段），因天气炎热，本人在车辆未熄火的情况下在车内开空调看报纸，期间一直未下车离开现场。经申请人查看，市区大队“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拍摄的现场照片中，申请人车辆前后照片均未能拍摄到驾驶员身影，且其中一张车辆正面照片中虽前挡风玻璃右侧反光，但仍可清晰拍摄到驾驶室方向盘位置有报纸状物。申请人在未收到处理通知书的情况下，于****年**月**日到小市中队查询后签收《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违法行为人或者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交通技术监控资料记录的违法行为事实有异议的，应当向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的规定，到市区大队提出异议。市区大队办证大厅一名女性民警官查看现场照片后确认为误拍，但鉴于申请人已签收《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故要求申请人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等候答复。
****年**月**日下午，市区大队机动巡逻中队一名自称*姓警官（手机号：******，警号：******）电话约请申请人于****年**月**日上午到市区大队机动巡逻中队予以解释。解释过程中，该*姓警官明确告知申请人车辆违法照片为巡逻民警现场所拍，非监控摄像所拍，并称已专门与现场拍照执法民警核对现场情况，确认车辆无人后才拍照取证的事实。申请人当场明确表示该警官的解释与事实不符，但该警官对申请人的陈述申辩不予采纳。
申请人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的规定，申请人在临时停车过程中一直在车内（现场），若交通警察支队市区大队执法民警为现场拍照执法，则应当看见申请人在车内看报纸未离开现场，并应当对申请人予以口头警告，责令申请人立即驶离。假使申请人不在车内（现场），市区大队“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拍摄的电子证据（现场照片）亦未能清晰、准确地反映申请人不在车内（现场）的违法事实。市区大队“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拍摄的电子证据（三张现场照片）中，其中一张可清晰拍摄到驾驶室方向盘位置有报纸状物，另车辆后照和禁停标志照应当为交通监控摄像远景所拍，非民警现场执法所拍，市区大队未能提供确定申请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的证据，现场执法民警明显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二条“交通警察对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停放机动车行为，应当在机动车侧门玻璃或者摩托车座位上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并采取拍照或者录像方式固定相关证据。”、第十八条“作为处理依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的违法行为记录资料，应当清晰、准确地反映机动车类型、号牌、外观等特征以及违法时间、地点、事实。”的规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
二、申请人认为行政处罚不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依据事实和本法的有关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交通警察对于当场发现的违法行为，认为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和安全的，口头告知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依据，向违法行为人提出口头警告，纠正违法行为后放行。”的规定，申请人虽违反规定临时停车，但申请人确在车内（现场），若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现场执法民警应当指出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责令申请人立即驶离，且申请人亦可自行立即驶离现场，及时纠正违法行为，但市区大队既未依法定程序取得申请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的确凿证据，又未应当在申请人机动车侧门玻璃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的情况下，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驾驶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二百元罚款”的第（二十三）项“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的规定，对申请人予以罚款200元的处罚明显不当。
基于以上的事实和理由，现依法提请行政复议，要求被申请人查明事实，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撤销“清公（交）决字[2010]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此致

清远市公安局
附件：1、申请书副本1份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3、“清公（交）决字[2010]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1份
申请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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